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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

壹、案　　由：據悉，彰化縣永靖鄉前鄉長詹木根、林姓前

主任秘書及數名公務人員疑勾結開發業者、

護航光電廠商，涉嫌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情

案。

貳、調查意見：

有關「彰化縣永靖鄉（下稱永靖鄉）前鄉長詹木根

、林姓前主任秘書及數名公務人員疑勾結開發業者、護

航光電廠商，涉嫌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情」一案，經調

閱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（下稱彰化地檢署）及彰化縣政

府（含永靖鄉公所）之卷證資料，並於民國（下同）114

年10月20日詢問永靖鄉前鄉長詹木根（已於111年12月25

日卸職）、彰化縣永靖鄉公所（下稱永靖鄉公所）前主

任秘書林惠君（已於113年1月1日退休）、前清潔隊長陳

○○（112年3月起調任該公所社政課村幹事）及前社政

課村幹事楊○○（112年3月起調任該公所民政課村幹事

）後，已調查竣事，茲臚列調查意見如下：

一、109年至111年間永靖鄉前鄉長詹木根利用辦理「彰化

縣永靖鄉垃圾車停車場及鄉立棒球場停車場設置太陽

能光電系統標租案」（下稱「永靖清潔隊暨棒球場案」

）及「110年彰化縣永靖鄉公所公有公用不動產土地

及屋頂空間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公開標租案」（下

稱「永靖屋頂等三案」）之機會，與光電開發商（即

中間人）共謀，向光電廠商收取賄款，作為得標上述2

標租案之對價。該公所前主任秘書林惠君雖知上述2

標租案應依政府採購法（下稱採購法）規定，辦理招

標及決標作業，惟仍依詹木根違法指示接洽開發商，

並由開發商提供招標文件及租賃契約等重要資料，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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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承辦人員辦理標租案參據使用；且詹、林2人在標

租案開標前，將永靖鄉公所攸關標租案評分重點之回

饋項目等決標資訊外洩給開發商，再由其轉知投標廠

商，使詹木根屬意之廠商順利得標，詹員再藉由開發

商收受賄款合計達新臺幣（下同）497萬800元，其等2

人違法失職事證明確，損害政府信譽及公務人員廉潔

形象，核有重大違失。

(一)依「彰化縣縣有公用不動產收益原則」第3點之規

定，公開標租適用採購法規定之招標及決標程序辦

理。爰永靖鄉公所辦理其公有公用不動產標租即應

適用採購法第6條第1項「機關辦理採購，應以維護

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為原則，對廠商不得為無正當

理由之差別待遇」，及同法第34條第1項前段「機關

辦理採購，其招標文件於公告前應予保密」、同法

第34條第2項「機關辦理招標，不得於開標前洩漏

底價，領標、投標廠商之名稱與家數及其他足以造

成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相關資料」及同法第37

條第1項「機關訂定前條投標廠商之資格，不得不

當限制競爭，並以確認廠商具備履行契約所必須之

能力者為限」，及第50條第1項第7款「投標廠商有

下列情形之一，經機關於開標前發現者，其所投之

標應不予開標；於開標後發現者，應不決標予該廠

商：……七、其他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」

等規定辦理，先予敘明。

(二)永靖鄉前鄉長詹木根藉由「永靖清潔隊暨棒球場案」

標租，指示永靖鄉公所前主任秘書林惠君要求標租

案承辦人配合光電開發商辦理本標租案之出租標

的先期評估作業，並將涉及標租案決標重要資訊之

回饋項目告知開發商，以使與開發商配合之「統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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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電工程股份有限公司」（下稱「統○公司」）順利

得標後，再藉由開發商向「統○公司」索得賄款306

萬6,000元部分：

1、卷查不具公務員身分之江○○及李○○（甲）係

坊間所稱之「中人」或「開發商」，其等2人以各

自人脈資源發展太陽光電開發業務，於公務機關

規劃辦理公有不動產設置太陽光電系統標租案

期間，擔任白手套之角色，代表不法公務員出面

向有意投標之光電廠商（又稱EPC，即Engineering

【設計】、Procurement【採購】、Construction【

施工】之縮寫，即實際上從事太陽能發電設備之

搭建、維護之廠商）索賄朋分。

2、109年中，江○○負責出面遊說被永靖鄉前鄉長

詹木根讓其與李○○（甲）參與永靖鄉公所就轄

內各處所設置太陽光電系統進行評估及規劃招

標作業，並協助詹木根向得標廠商收受一定金額

之賄賂。經詹員同意後，即由時任永靖鄉公所清

潔隊隊長陳○○擔任「永靖清潔隊暨棒球場案」

之承辦人，詹木根並指示該公所前主任秘書林惠

君及標租案承辦人陳○○與江○○聯繫、配合，

共同進行租賃標的先期評估及規劃招標作業。

3、嗣江○○與詹木根約定由江某屬意之廠商得標施

作上開太陽光電標租案後，詹木根可獲得光電廠

商支付發電容量每峰瓩（kWp，下同）2,200元之

行賄款。江○○與李○○（甲）復議定，以兩人

各自朋分每峰瓩500元加上詹木根上述應分得之

賄款後，由李○○（甲）對外釋出標租訊息及開

價應支付每峰瓩3,200元所謂「開發費」（含行賄

公務員之賄款）金額，並覓妥有意爭取得標之「



4

統○公司」協理李○○（乙），李○○（乙）經「

統○公司」負責人林○○授意，代表「統○公司」

出面與李○○（甲）達成協議，期約以得標並完

成租賃契約公證後，交付發電容量每峰瓩3,200

元之開發費，作為保證內定「統○公司」得標之

代價。

4、次查李○○（乙）109年7月間即先期製作「永靖

清潔隊暨棒球場案」較佳收益之標租面積、設置

容量等評估資料，供江○○、李○○（甲）及林

惠君等人初步洽談擇定租賃標的事宜，並於109

年7月29日初步擬定以永靖鄉公所清潔隊及棒球

場用地啟動規劃招標，復於109年8月間安排李○

○（乙）進行現勘空拍作業以修正前述評估資料

後，再由江○○與李○○（甲）於109年8月20日

安排李○○（乙）攜帶評估資料，共同前往永靖

鄉公所與林惠君洽談。

5、再為使「統○公司」順利得標，江○○即於109

年8月至11月上旬本標租案招標公告前，協同李

○○（甲）及李○○（乙）就投標廠商資本額、

公司規模等投標資格限制、押標金及履約保證金

額度等內容，製作有利「統○公司」之投標須知

及租賃契約書，提供予林惠君交本標租案承辦人

簽辦參考納入招標文件。

6、嗣經林惠君、詹木根等人討論後，認為永靖鄉清

潔隊缺少辦公室及無障礙電梯，遂向江○○、李

○○（甲）提出希望得標廠商可在清潔隊之隊址

興建辦公室及無障礙電梯等設施之要求。嗣江○

○向林惠君等人探詢確認詹木根屬意之回饋項目

及租金條件，林惠君遂於開標前，將詹木根對回

饋項目之需求為：「1、清潔隊50坪辦公室二層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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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清潔隊無障礙電梯，3、東側太陽光電申請雜

項執照，4、安裝照明系統」等資料洩漏予江○○

及李○○（甲）。李○○（甲）嗣於109年9月2日

轉知李○○（乙）據以製作符合永靖鄉公所需求

之標單及服務建議書內容等投標文件後，並交予

江、李2人於109年11月23日攜往永靖鄉公所向林

惠君再次確認符合詹木根要求後，並通知李○○

（乙），使得「統○公司」於該標租案招標公告

前，有充裕時間準備投標資料，精準製作投標文

件，以利「統○公司」取得較其他廠商優勢之地

位並確定得標之機會。

7、又江○○為確保「統○公司」得標，遂於109年11

月24日公告招標前確認「統○公司」之全稱為「

統○機電工程股份有限公司」，復以手寫「統○

機電工程股份有限公司」名稱於紙條並攜往永靖

鄉公所交予詹木根，藉此再次徵得詹木根同意內

定讓「統○公司」得標。林惠君於本院詢問時亦

稱：「鄉長……會在開標前給我看到有寫廠商名

稱的紙條，但他沒有給誰，他給我看完後立馬就

收走了，所以我知道他有屬意的廠商。」。

8、詹木根為確保「統○公司」順利得標，遂經本標

租案承辦人陳○○參考「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

則」及「最有利標評選辦法」，以成立評審委員

會評定優勝廠商決標方式辦理招標，詹木根其後

並遴選林惠君等永靖鄉公所主管擔任評審委員。

其後再由林惠君於評審會當場說明「統○公司」

提出之回饋項目包括增設興建清潔隊辦公室及

無障礙電梯等，藉此示意導向讓其他評審委員評

定「統○公司」較優勝，此亦有林惠君於本院詢

問時筆錄可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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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、永靖鄉公所雖於109年11月25日辦理「永靖清潔

隊暨棒球場案」第1次公告招標，惟於109年12月7

日因有其他廠商質疑投標廠商資格1，故予撤銷公

告。嗣於109年12月16日再次公告，出租標的為

永靖鄉清潔隊停車場（彰化縣永靖鄉港新段47、

48、49、50地號）及鄉立棒球場停車場（彰化縣

永靖鄉五汴段1075地號），預估設置容量：1,200

峰瓩，租期為完成併聯次日起算9年11個月，訂

於109年12月23日9時截止投標，同日10時辦理開

標，投標資格為資本額5,000萬元以上，設置太

陽能發電設施實績3,000峰瓩以上，並定於109年

12月23日10時辦理開標。其後由「統○公司」及

「中○股份有限公司」（下稱中○集團）旗下之「

永○有限公司」（下稱「永○公司」）參與投標並

通過資格審查，復於同日14時辦理評選，由林惠

君擔任召集人兼評審委員，而前揭評審委員會之

委員均因林惠君之示意，認為「統○公司」提出

之回饋項目包括增設興建清潔隊辦公室及無障

礙電梯等符合永靖鄉公所需求，而「永○公司」

僅提出「GOGORO電動機車2輛」之回饋，爰渠等

一致將「統○公司」評審為序位第一之廠商，再

於當日16時即宣布決標由「統○公司」以固定年

租金66萬元得標。

10、「永靖清潔隊暨棒球場案」於109年12月23日決

標予「統○公司」後，永靖鄉公所與「統○公司

」尚未完成契約公證前，前鄉長詹木根即開始要

求江○○支付行賄款，前後三次交付賄款均有相

1 挺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質該標租案投標須知第6點（三）第1款規定，違反行政院公共工程

委員會88年8月19日（88）工程企字第8811168號函釋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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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偵查筆錄及金流資料可稽，茲摘述如下：

（1）江○○於110年1月間春節前，先行以其手頭現

金墊支約100萬元賄款，攜往詹木根住處門口

當面交付收受。

（2）嗣110年1月29日永靖鄉公所與「統○公司」完

成契約公證後，李○○（甲）要求李○○（乙

）將第1筆賄款144萬1,440元，匯入其母親李

蔡○○設於北港農會帳戶 2（下稱李蔡○○北

港農會帳戶）後，再由李○○（甲）之母於110

年2月25日、2月26日及3月2日自前揭帳戶分別

提領46萬元、49萬元及49萬元共計144萬元現

金。李○○（甲）先扣除其中自身應朋分賄款

計22萬5,225元（包含未領出之1,440元）後，

通知江○○數日內前往其居所收取121萬6,215

元（144萬1,440元-22萬5,225元），江○○則

補足至整數121萬7,000元，於110年3月2日後

的約定時間將121萬7,000元現金賄款面交詹木

根。

（3）因李○○（甲）要求李○○（乙）以現金支付

第2筆賄款，爰由「統○公司」財務人員自「

統○公司」備用款中取出現金301萬6,992元，

經李○○（甲）於110年3月10日前往「統○公

司」簽收賄款尾款。同日經李○○（甲）先扣

取自身應朋分每峰瓩500元之賄款47萬1,405元

，並隨即聯繫江○○交付253萬8,595元3現金，

再由江某從中扣取當次自身應朋分每峰瓩500

元之賄款 47萬 1,405元、前次應扣取之 22萬

2 雲林縣北港鎮農會帳號○○○○○號帳戶。
3 金額參照彰化地檢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15426、18870等號起訴書內容認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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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,225元及110年1月間墊付之1百餘萬元後，於

數日內即將其餘約80萬元現金賄款面交詹木根

。至此詹木根與江○○及李○○（甲）向「統○

公司」以發電容量1,393.26峰瓩收取每峰瓩

3,200元之賄款共計445萬8,432元（144萬1,440

元+301萬6,992元） 4，其中由李○○（甲）與

江○○各自扣取議定朋分共計139萬3,260元後

，再由江○○將其餘賄款306萬6,000元5現金交

付予詹木根收執，作為渠等協助「統○公司」

得標「永靖清潔隊暨棒球場案」之代價（如附

表一所示）。

11、前揭詹木根、林惠君2人所為，共同圖得「統○

公司」、林○○、李○○（乙）可收取9年11個月

期之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「台電公司」）

再生能源電能躉購電費之不法利益，經檢方計算

合計為8,187萬6,420元（計算方式如附表三所示

）。

(三)永靖鄉前鄉長詹木根再藉由辦理「永靖屋頂等三案」

標租機會，亦以同樣手法，指示永靖鄉公所前主任

秘書林惠君要求標租案承辦人配合光電開發商辦

理出租標的先期評估作業，並將涉及標租案決標重

要資訊之回饋項目告知開發商，以使與開發商配合

之「新○股份有限公司」（下稱「新○公司」）順利

得標後，再次藉由開發商向「新○公司」索得賄款

190萬4,800元部分：

1、「永靖清潔隊暨棒球場案」辦理後，詹木根續於110

年6、7月間要求江○○擴大評估永靖鄉轄內第三

4 依「統○公司」付款憑證之金額計算。 
5 依江○○113年10月5日偵訊筆錄第2頁紀錄認定。



9

（永南）公墓等公用不動產空間設置太陽光電系

統設備招租，詹員亦指示林惠君及該公所前社政

課承辦人楊○○接洽江○○，由江○○釋出訊息

尋覓有意爭取得標且願支付賄款之廠商參與評

估及規劃招標作業。林惠君於110年7月1日承詹

木根指示，再次協請江○○針對第三（永南）公

墓等標的進行評估後，江○○隨即於7月起分別

聯繫另一光電廠商（EPC）許○○及李○○（乙）

（即「永靖清潔隊暨棒球場案」之得標業者）商

議可行性，惟李○○（乙）因「永靖清潔隊暨棒

球場案」申設流程，經彰化縣政府要求補送興辦

事業計畫等用地使用許可流程，產生額外成本支

出且損耗時間，而無意願。且詹木根亦認為不宜

再以相同之公司得標租賃案件。江○○遂與許○

○團隊於110年7月5日與本標租案承辦人進行現

勘評估後，由與許○○合夥設立「龍○公司」之

賴○○及高○○評估可行後，遂由許○○代表出

面與江○○商議得標條件，由江○○以詹木根將

收取每峰瓩2,800元，加上其自身將朋分每峰瓩

700元之賄款計算後，以應收取每峰瓩3,500元「

開發費」（含行賄款）之條件與許○○達成期約

合意，作為得標之代價。

2、110年7月下旬起，由許○○製作較佳收益之標租

面積、設置容量等規劃資料，供渠等與林惠君等

人初步洽談選擇租賃標的，並於110年7月23日至

110年7月30日經詹木根初步擬定先以停車場用地

逐步啟動規劃招標後，江○○即於110年8月間安

排許○○前往永靖第三滯洪池、永靖幼兒園、永

靖鄉第一納骨塔等用地進行現勘作業以修正製

作評估報告，並供江○○經由林惠君請示詹木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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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，同意擇定以永靖第三（永南）公墓停車場、

鄉立幼兒園屋項及停車場及鄭成功紀念公園停

車場等處所作為租賃標的。

3、江○○為協助許○○等人以當時合作之「茂○股

份有限公司」（下稱「茂○公司（甲）」）旗下之「

茂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」（下稱「茂○公司（乙）

」）順利得標，且因「永靖屋頂等三案」場地較

易施作，為避免其他廠商參標，因此將提供給永

靖鄉公所投標須知廠商資格定為「廠商實收資本

額達2億元、設置太陽能發電設施實績合計需達

10,000峰瓩」等投標資格限制項目，著手製作有

利渠等得標之投標須知及租賃契約書等招標文

件，並由江○○提供電子檔案予林惠君的助理轉

交本標租案承辦人據以參考納入招標文件內容。

4、110年10月5日「永靖屋頂等三案」承辦人亦參考

採購法最有利標之精神，以成立評審委員會評定

優勝廠商辦理決標製作簽呈，由詹木根決行並遴

選林惠君等永靖鄉公所主管擔任評審委員。

5、嗣永靖鄉公所雖於110年9月27日簽准「永靖屋等

三案」辦理招標，原定於110年10月12日辦理公

告，惟並未完成上網公告程序，即辦理招標，經

江○○探詢後通知許○○領標並投標，並轉知「

茂○公司（乙）」人員赴永靖鄉公所領、投標。

其後永靖鄉公所於110年10月20日辦理開標，結

果即由許○○合作之「茂○公司（乙）」得標，

惟該次開標結果嗣經會辦至永靖鄉公所政風室

時，始發現該公所行政課未將標案正式登錄政府

採購網進行公開招標程序，其後公所因而撤銷該

次決標結果，另重新辦理招標程序。

6、永靖鄉公所110年10月28日函知「茂○公司（乙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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」撤銷該次決標結果並退還押標金後，江○○與

許○○續於110年10、11月間持續向林惠君探詢

招標期程、招標內容及回饋項目需求，並於110

年11月17日事先探悉永靖鄉公所將於110年11月29

日重新公告招標。惟「茂○公司（甲）」因有其

他業務考量6而無意願再合作投標「永靖屋頂等三

案」，許○○與高○○及賴○○遂另覓「新○公

司」合作投標。

7、許○○與高○○及賴○○等人，於110年11月下

旬著手以「龍○公司」與「新○公司」為合作架

構，並沿用前次的投標須知內容，製作投標文件

，復經江○○再次向林惠君探詢確認詹木根屬意

之回饋項目，以確保「新○公司」能確實取得該

案之得標優勢。林惠君於開標前，再將詹木根屬

意之回饋項目包括「2台電風扇」、「2台桌上電腦

（22吋）」、「2台小冰箱」、「2個AO辦公桌」、「2

個仿真皮沙發及桌子」、「2個辦公室粉刷及抓漏

」、「2台吹葉機」及「2台冷氣」等足以造成限制

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相關資料洩漏予江○○。江

○○旋轉知許○○等人，據以製作符合詹木根及

永靖鄉公所需求之標單及有利在評審會議勝出

之服務建議書。

8、又江○○為確保許○○等合作之「新○公司」得

標，遂於公告招標前之110年11月22日先向許○

○確認「新○公司」之全稱為：「新○股份有限

公司」，復以手寫前述公司名稱於紙條之方式，

攜往永靖鄉公所交予詹木根，並再次由詹木根在

標案開標前，將寫有廠商名稱的紙條提示林惠君

6 要求延長租賃年限至20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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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示意其屬意的廠商等情，亦有林惠君於本院詢

筆錄可稽。

9、嗣永靖鄉公所即於110年11月29日公告招標「永

靖屋項等三案」，出租標的為永靖第三（永南）

公墓停車場（永南段1139地號土地）、鄉立幼兒

園屋項及停車場（彰化縣永靖鄉永社路267號）

及鄭成功紀念公園停車場（永社段906地號土地）

，預估設置容量為300峰瓩，租期為完成併聯次

日起算9年11個月，訂於110年12月14日9時截止

投標，同日13時30分辦理開標，投標資格為資本

額2億元以上，設置太陽能發電設施實績10,000

峰瓩以上。

10、永靖鄉公所於110年12月14日13時30分辦理「永

靖屋頂等三案」標租案開標，僅有「新○公司」

1家廠商參與投標並通過資格審查，復於同日14

時30分辦理評選，由林惠君擔任召集人兼評審委

員，林惠君再於事前之評審會議當場說明「新○

公司」提出之上開回饋項目符合永靖鄉公所之需

求，藉此示意導向其他評審委員評定「新○公司

」通過評選，將「新○公司」評選為優勝廠商，

並於110年12月14日16時15分宣布決標結果由「

新○公司」以回饋金百分比（即標價）12.2％得

標。

11、許○○嗣於111年1月5日向江○○確認賄款係以

投標簡報時所載投標值之總設置容量「680.4kWp

」計算，再於111年1月6日以通訊軟體LINE告知

賴○○以容量680.4峰瓩計算籌措每峰瓩3,700元

之「永靖屋項等三案」現金賄款計251萬7,480元

。

12、永靖鄉公所與「新○公司」於111年1月13日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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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彰化地方法院（下稱彰化地院）完成契約公

證，賴○○即指示身兼「龍○公司」及「榮○能

源有限公司」7之會計人員，於當日赴第一商業銀

行新營分行自「榮○公司」設於該分行帳戶提領

100萬元現金，再赴國泰世華商業銀行新營分行

自「榮○公司」帳戶及「龍○公司」設於該分行

帳戶分別提領100萬元及51萬7,480元，計251萬

7,480元現金，交予賴○○轉交許○○，許○○

先扣取議定自身每峰瓩 200元之開發費計 13萬

6,480元（此為實際扣取之金額，原計算金額13

萬6,080元）後，與江○○相約於彰化地院旁，

將現金賄款238萬1,000元（251萬7,480元-13萬

6,480元）當面交付江○○。111年1月18日江○

○再與詹木根約定交付時間及地點，於數日後至

詹木根住處外，當面先扣取自身應朋分之每峰瓩

700元賄款金額 47萬 6,280元，再將剩餘 190萬

4,720元（238萬1,000元-47萬6,280元）補足整

數至190萬4,800元現金賄款交付詹木根收受等情

（如附表二所示），亦有相關偵查筆錄及金流資

料可稽。

13、前揭詹木根、林惠君、江○○等人所為，共同

圖得「新○公司」、許○○、賴○○及高○○可

收取9年11個月期之「台電公司」再生能源電能

躉購電費之不法利益預計3,623萬8,602元（計算

方式如附表四所示）。

(四)上開不法情節，彰化地檢署檢察官業以113年度偵

字第15426、18870等號偵查後，於114年1月15日以

違反刑法、貪污治罪條例、採購法等法律規定，將

7 負責人為賴○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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詹木根、林惠君等人及不具公務員身分之同案被告

江○○、李○○（甲）、林○○、李○○（乙）、許○○

、賴○○及高○○等人提起公訴。前揭起訴書「永靖

清潔隊暨棒球場案」中不具公務員身分之同案被告

林○○、李○○（乙）已於偵查中自白其等行賄犯

行、「永靖屋頂等三案」中不具公務員身分之同案

被告許○○、賴○○及高○○亦於偵查中自白其等

行賄犯行。且涉及「永靖清潔隊暨棒球場案」及「

永靖屋頂等三案」標租案之光電開發商江○○與「

永靖清潔隊暨棒球場案」光電開發商李○○（甲）

均於偵查中供述與本案有關詹木根及林惠君所涉

不法行為之重要關係待證事項及犯罪情節，並經記

明筆錄可佐。

(五)永靖鄉前鄉長詹木根就其所涉犯行，雖於偵查中均

予否認。惟永靖鄉公主任秘書林惠君於113年12月27

日呈送彰化地檢署之自白暨答辯狀中，具體指述如

下略以：「被告林惠君係永靖鄉公所之主任秘書…

…雖知永靖鄉公所辦理公用不動產之公開標租應

依『彰化縣現有公用不動產收益原則』第3條規定，

適用『彰化縣現有非公用空地空屋標租作業要點』

或採購法第6條……第37條……等招標及決標程序

辦理……卻因……鄉長詹木根指示，應與江○○及

詹木根屬意得標之各該光電廠商配合之情況下，而

提供相關資料、招標條件、回饋事項等應秘密之信

息給江○○、光電廠商……。」等情。另本院為予

詹木根及林惠君陳述意見之機會，經合法送達書面

通知，其等2人於114年10月20日到院分別接受詢問

時，詹木根雖再全盤否認前揭不法行為，惟林惠君

除承認其有檢察官所起訴之圖利及洩密不法行為

外，亦再明確證稱前揭行為均係依詹木根指示而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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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此有本院詢問筆錄在卷可稽。是本案詹木根利用

辦理「永靖清潔隊暨棒球場案」及「永靖屋頂等三

案」標租案機會，藉由光電開發商向得標光電廠商

要求賄款等違失情節，亦臻明確。

(六)綜上論結，109年至111年間永靖鄉前鄉長詹木根利

用辦理「永靖清潔隊暨棒球場案」及「永靖屋頂等

三案」之機會，與光電開發商（即中間人）共謀，

向光電廠商收取賄款，作為得標上述2標租案之對

價。該公所前主任秘書林惠君雖知上述2標租案應

依採購法規定，辦理招標及決標作業，惟仍依詹木

根違法指示接洽開發商，並由開發商提供招標文件

及租賃契約等重要資料，作為承辦人員辦理標租案

參據使用；且詹、林2人在標租案開標前，將永靖

鄉公所攸關標租案評分重點之回饋項目等決標資

訊外洩給開發商，再由其轉知投標廠商，使詹木根

屬意之廠商順利得標，詹員再藉由開發商收受賄款

合計達497萬800元，渠等2人違法失職事證明確，

損害政府信譽及公務人員廉潔形象，核有重大違失

。

二、「永靖清潔隊暨棒球場案」及「永靖屋頂等三案」等2

標租案係參考最有利標精神，由2承辦人簽請前鄉長

詹木根勾選永靖鄉公所主管人員成立評審委員會後，

辦理評審作業再行議價決標，惟攸關決標評分要項之

永靖鄉公所需求「回饋項目」內容，竟於開標前即被

洩漏予光電開發商，使其轉知特定廠商事先列於投標

文件中，而得以通過評選並取得標租案，彰化地檢署

檢察官業以涉犯圖利罪及洩密罪起訴該2承辦人，倘

彰化地院就本案2標租案承辦人為有罪判決，就2承辦

人之行政違失仍有檢討必要，彰化縣政府應即督促永

靖鄉公所依法議處或逕行移送懲戒法院審理，以符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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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懲並行」原則，並正官箴。

(一)依採購法第34條第2項規定：「機關辦理招標，不得

於開標前洩漏……其他足以造成限制競爭或不公

平競爭之相關資料。」其目的在維護機關辦理採購

案時之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，對於廠商自不得為無

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。且依「彰化縣縣有公用不動

產收益原則」第3點之規定，公開標租適用採購法

規定之招標及決標程序辦理，是永靖鄉公所辦理「

永靖清潔隊暨棒球場案」及「永靖屋頂等三案」2

標租案，自有前揭規定之適用。

(二)依永靖鄉公所114年4月1日永鄉政字第1140004713

號函查復彰化縣政府略以，依據該公所114年3月20

日114年度考績委員會第3次會議決議略以，本案所

涉2標租案承辦人陳○○及楊○○俟刑事判決確定

後，再另審議，爰暫不將渠等2人移付懲戒並不予

行政懲處。

(三)查「永靖清潔隊暨棒球場案」標租案係於109年11

月26日由陳○○簽請參考最有利標精神，成立標租

案評審委會評定優勝廠商後辦理議價決標，並擬具

評審委員建議名單由前鄉長詹木根勾選永靖鄉公

所主管人員成立評審委員會後，由前主任秘書林惠

君代為決行。另「永靖屋頂等三案」標租案係於110

年9月27日由承辦人楊○○簽請以相同招租方式辦

理，由林惠君代為決行後，嗣同年10月5日由楊員

再擬具評審委員建議名單由前鄉長詹木根勾選後，

由秘書詹○○代為決行。

(四)次查光電開發商江○○，為使「統○公司」能取得「

永靖清潔隊暨棒球場案」標租案，由陳○○處探詢

得知詹木根對回饋項目之需求為：「1、清潔隊50坪

辦公室二層，2、清潔隊無障礙電梯，3、東側太陽

光電申請雜項執照，4、安裝照明系統」（有陳○○

113年10月4日調查筆錄可稽）後，江某再轉知「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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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公司」據以作成投標文件而順利取得本標租案。

陳○○於本院114年10月20日詢問時亦稱：「這是江

先生問我們需求，我們表示我們有這些需求，然後

雙方討論出來的結果……。」

(五)再查「永靖屋頂等三案」標租案之回饋項目，係由

承辦人楊○○詢問永靖鄉公所公墓管理員，得知其

等之需求項目為冷氣、桌椅、電腦與冰箱等物品後

，回報時任永靖鄉公所社政課課長，渠供稱並未告

知光電開發商江○○，此有楊○○113年10月4日偵

查筆錄可稽。另，楊○○於本院114年10月20日詢

問時稱：「主秘問課長公墓的需求，課長問我，我

問公墓管理員，管理員想要冷氣，其他可以換就換

，所以我回報課長冷氣，其他可有可無，細項的部

分是他們討論」等語。

(六)另依永靖鄉公所前主任秘書林惠君於本院114年10

月20日詢問筆錄，有關前揭2標租案回饋項目外洩

原因摘述如下：

問：「『永靖清潔隊暨棒球場案』」及『永靖屋頂

等三案』於招標前，你是否有告知『中間

人江○○』等人永靖鄉公所之回饋項目需

求，以使廠商（『統○公司』、『新○公司』

）能據以投標，取得得標優勢？」

答：「我會告訴廠商這些，也是鄉長的授權，因

為我們要做什麼回饋項目，是由鄉長指定

的，所以是鄉長告訴我跟承辦員。」

(七)末依林惠君113年12月27日呈送彰化地檢署之自白

暨答辯狀中，並具體敘明略以：「被告林惠君係永

靖鄉公所之主任秘書…………卻因……鄉長詹木

根指示……而提供……回饋事項等應秘密之信息

給江○○、光電廠商……。」等情，已可確信永靖

鄉公所前主任秘書林惠君有洩漏2標租案應秘密之「

回饋項目」情事。是綜合前揭案情，陳、楊2員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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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確有直接洩漏2標租案之公所要求「回饋項目」

情事，尚待彰化地院審理後認定。

(八)綜上，「永靖清潔隊暨棒球場案」及「永靖屋頂等

三案」等2標租案係參考最有利標精神，由2承辦人

簽請前鄉長詹木根勾選永靖鄉公所主管人員成立

評審委員會後，辦理評審作業再行議價決標，惟攸

關決標評分要項之永靖鄉公所需求「回饋項目」內

容，竟於開標前即被洩漏予光電開發商，使其轉知

特定廠商事先列於投標文件中，而得以通過評選並

取得標租案，彰化地檢署檢察官業以涉犯圖利罪及

洩密罪起訴該2承辦人，倘彰化地院就本案2標租案

承辦人為有罪判決，就2承辦人之行政違失仍有檢

討必要，彰化縣政府應即督促永靖鄉公所依法議處

或逕行移送懲戒法院審理，以符「刑懲並行」原則

，並正官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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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處理辦法： 

一、調查意見一，提案糾正彰化縣永靖鄉公所；有關人員

違失部分，彰化縣永靖鄉前鄉長詹木根、彰化縣永靖

鄉公所前主任秘書林惠君，業經本院115年1月6日通

過彈劾。

二、調查意見，函請彰化縣政府督促彰化縣永靖鄉公所確

實檢討改進見復。

三、調查報告之案由、調查意見及處理辦法，於遮掩個資

後上網公布。

調查委員：浦忠成

蔡崇義

中 華 民 國 1 1 5 年 2 月 4 日

案名：永靖鄉鄉長詹木根等公務員勾結護航光電廠商收賄案。

關鍵字：永靖鄉公所、詹木根、太陽能光電弊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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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一 永靖前鄉長詹木根辦理「永靖清潔隊暨棒球場案」收受賄賂表
交 付

日期

交付人 交付地點/

出款帳戶

賄款出帳

計算方式

中 間 收

取人

交付金額

/

方式

李 ○ ○

（甲）扣

取 金 額

（每峰瓩

500元）

李○○

（甲）

轉交江

○○日

期

李 ○ ○

（甲）轉

交江○○

地點

江○○扣

取 金 額

（每峰瓩

500元）

江○○

轉交日

期

江○○

交付地

點

詹木根賄

款 金 額

（每峰瓩

2,200元）

110 年

1月 某

日

江○○ 江○○手上現金 - - - - - - - - 詹木根

永靖鄉

四湳路

○號住

處外

100萬元

110 年

2月 20

日

林○○

郭○○

「統○公司」設

於彰化商業銀行

七賢分行帳號○

○○○○號帳戶

450.45 峰 瓩 X 

3,200元

李○○

（甲）

匯 款 144

萬 1,440

元 至 李

蔡 ○ ○

北 港 農

會帳戶

22 萬

5,225元

110 年

3 月 2

日 後

幾 日

內

李 ○ ○

（甲）位

於 彰 化

縣 溪 湖

鎮 東 興

路 ○ 號

居所

未扣 110 年

3 月 2

日 後

幾 日

後 某

晚

同上 121 萬

7,000元

110 年

3月 10

日

林○○

郭○○

高雄市鳳山區輜

汽南路○號「統

○公司」高雄總

公司

942.81 峰 瓩 X 

3,200元

李○○

（甲）

301 萬

6,992元

47 萬

1,405元

110 年

3月 10

日

「 統 一

超 商 員

家門市」

（ 彰 化

縣 員 林

市 中 正

路○號）

本 次 47

萬1,405

元 、 前

次 應 扣

取 之 22

萬5,225

元及110

年1月間

墊 付 之

100萬元

110 年

3月 10

日 後

幾 日

某晚

同上 80 餘 萬

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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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 付

日期

交付人 交付地點/

出款帳戶

賄款出帳

計算方式

中 間 收

取人

交付金額

/

方式

李 ○ ○

（甲）扣

取 金 額

（每峰瓩

500元）

李○○

（甲）

轉交江

○○日

期

李 ○ ○

（甲）轉

交江○○

地點

江○○扣

取 金 額

（每峰瓩

500元）

江○○

轉交日

期

江○○

交付地

點

詹木根賄

款 金 額

（每峰瓩

2,200元）

「永靖清潔隊暨棒球場案」 1393.26峰 瓩  X 

3,200元

「 統 ○

公司」交

付 445萬

1,440元

李 ○ ○

（甲）所

得金額69

萬 6,630

元

江 ○ ○

所 得 金

額 69 萬

6,630元

詹木根所得賄款

金額306萬6,000元

註：詹木根所得賄款金額306萬6,000元認定依據，係依江○○113年10月5日偵訊筆錄第2頁供述內容摘述。

資料來源：彰化地檢署113年度偵字15426號、18870號起訴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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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二  永靖前鄉長詹木根辦理「永靖屋頂等3案」收受賄賂表
交付日期 交付人 交付地點 /出款

帳戶

賄款計算

方式

中 間 收

取人

交付金額

/方式

江○○扣

取 金 額

（每峰瓩

700元）

江○○轉

交日期

江○○交

付地點

詹木根賄款

金額（每峰

瓩2,800元）

111年1月

13日

許○○ 彰化地院附近

「榮○公司」第

一銀行第○○○

○○號帳戶 100

萬元

「榮○公司」國

泰世華銀行第○

○○○○號帳戶

100萬元

「龍○公司」國

泰世華銀行第○

○○○○號帳戶

51萬7,480元

680.4 峰

瓩 X3,700

元（含許

○○每峰

瓩 200 元

業務費）

共 251 萬

7,480元

江○○ 現 金 238

萬 1,000

元（251萬

7,480 元

扣除許○

○ 13 萬

6,480 元

業務費，

再扣除尾

數400元）

47 萬

6,280元

111年1月

18日後某

晚

詹木根永

靖鄉四湳

路○號住

處外

190萬 4,800

元

註：詹木根所得賄款金額190萬4,800元認定依據，係依江○○113年10月5日偵訊筆錄第3頁供述內容（238萬1,000元-47萬

6,280元+80元=190萬4,800元）摘述。

資料來源：彰化地檢署113年度偵字15426號、18870號起訴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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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三  「永靖清潔隊暨棒球場案」圖利金額計算
案場名稱 契約所載設置容量 經濟部能源署公布發

電度數

躉購平均價（元）/租

賃期間

圖利金額

永靖鄉清潔隊資源回收場

及停車場（永靖鄉港新段47、

48、49、50地號土地）

969.12峰瓩 1,250度 屋頂型4.5元/9年11個

月（9.91年）

5,402萬2,383元

永靖鄉立棒球場停車場（永

靖鄉五汴段1075地號土地）

499.68峰瓩 1,250度 屋頂型4.5元/9年11個

月（9.91年）

2,785萬4,037元

合計 8,187萬6,420元

資料來源：彰化地檢署113年度偵字15426號、18870號起訴書。

附表四  「永靖屋頂等三案」圖利金額計算
案場名稱 契約所載設置容量 經濟部能源署公布發

電度數

躉購平均價（元）/租

賃期間

圖利金額

第三公墓停車場

（永靖鄉永南段1139地號土

地）

441.78峰瓩 1,250度 地面型4.15元

/9年11個月（9.91年）

2,271萬1,081元

幼兒園屋頂及停車場

（彰化縣永靖鄉永社路267

號之土地）

99.36峰瓩（屋頂）

16.65峰瓩（停車場）

1,250度 屋頂型4.5元

地面型4.15元

/9年11個月（9.91年）

553萬8,699元

85萬5,945元

鄭成功紀念公園停車場（永

靖鄉永社段906地號）

138.75峰瓩 1,250度 地面型4.15元

/9年11個月（9.91年）

713萬2,877元

合計 3,623萬8,602元

資料來源：彰化地檢署113年度偵字15426號、18870號起訴書。

資料來源：本案依起訴書偵查卷證資料繪製。


